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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 IV項  

 
發展局局長  
林鄭月娥女士  
 
發展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1 
麥駱雪玲女士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5 
凌嘉勤先生  
 
規劃署署長  
伍謝淑瑩女士  
 
土木工程處處長  
葉世初先生  
 
議程第V項  
 
發展局局長  
林鄭月娥女士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5 
凌嘉勤先生  
 
規劃署署長  
伍謝淑瑩女士  
 
署理規劃署助理署長／全港  
李啟榮先生  
 
議程第VI項  
 
發展局局長  
林鄭月娥女士  
 
發展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2 
袁民忠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3 
杜永恒先生  
 
屋宇署署長  
張孝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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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VII項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 
麥齊光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務 )3 
陳潤祥先生  
 
水務署署長  
馬利德先生  
 
水務署助理署長／發展  
吳孟冬先生  
 
議程第VIII項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 
麥齊光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務 )3 
陳潤祥先生  
 
水務署署長  
馬利德先生  
 
水務署總工程師／顧問工程管理  
江覺靜先生  
 
議程第 IX項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 
麥齊光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務 )2 
黃銘滔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處長 (新界西及北 ) 
陳志超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新界西  
蕭壽澄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大埔及北區 2 
葉鴻偉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2 
劉國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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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高級議會秘書 (1)7 
王兆宜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7 
蕭靜娟女士  

  
 
經辦人／部門  
 
 

X     X     X     X     X     X     X 
 
 
VI 檢討推動樓宇環保設施的有關措施  

(立法會CB(1)1602/07-08(04)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

資料文件 ) 
 
28.  發展局局長重點講述發展項目的樓宇高度及體

積增加，可歸咎於 3個因素：根據《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23(3)(b)條，泊車處、上落客貨區及升降機大堂等設施

不會計入總樓面面積；在私人發展項目設置公眾通道可

獲給予額外總樓面面積；以及環保設施可獲豁免計入總

樓面面積及上蓋面積。因此，單靠檢討推動樓宇環保設

施的有關措施並不足夠。待跨部門工作小組完成其就此

事進行的研究和檢討後，政府當局便會作出安排，讓各

持份者及社會人士參與更積極而深入的討論。  
 

(會 後 補 註 ： 發 展 局 局 長 的 發 言 講 稿 (立 法 會

CB(1)1721/07-08(01)號文件 )其後於 2008年 5月
30日發給委員。 ) 

 
29.  何俊仁議員支持政府當局採用全面的方式，一

併檢討推動樓宇環保設施的措施和發展局局長所提及另

外兩類會影響樓宇體積的措施，並詢問進行檢討的時間

表為何。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就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或給

予額外總樓面面積，訂立清楚明確的準則。他認為豁免

計算所有指定環保設施的總樓面面積的做法太過慷慨，

因為該等設施會直接令有關物業升值。他又對豁免計算

會所的總樓面面積表示關注，並詢問有關檢討會否包括

這方面的事宜。  
 
30.  發展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跨部門工作小組進

行的調查反映出樓宇是否設有大部分該等環保設施，是

受訪者購買住宅單位的主要考慮因素。雖然當局現時已

就設置環保設施可獲豁免計算的累計總樓面面積設定上

限，但在上述 3類措施下可豁免計算／給予額外總樓面面

積所帶來的累積影響，才是關鍵所在。有關檢討亦會重

新研究就設置各類環保設施可獲豁免計算的總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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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定的上限，以及重新審視會所可獲豁免計入總樓面

面積的事宜。建築事務監督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條

42條給予有關豁免，作為一項一般政策，並非針對個別

情況。政府當局會在 2008年下半年諮詢公眾，並在社會

達致共識的情況下盡快進行此事。屋宇署署長補充，豁

免計算會所的總樓面面積是一項改善居民居住環境的措

施，當局已就給予豁免訂立清楚明確的準則。舉例而言，

會所的總樓面面積不應超過發展項目總樓面面積的 5%、

會所應該供有關發展項目的居民使用，以及會所的設計

要求已在有關的作業備考中清楚訂明。整個過程是具透

明度的。  
 
31.  郭家麒議員 表示，雖然有關政策的原意是好

的，但得益最大的一方卻是發展商，因為物業的實用面

積會因設有環保設施而增加。政府當局應透過加強規管

銷售未完成住宅單位的措施堵塞此漏洞，以及保障物業

買家的權益。他又認為樓宇的體積因豁免計算總樓面面

積而增加，會令發展密度提高，對於設置公共休憩用地

可能造成影響，故實施有關政策須負上社會代價。他認

同不宜豁免計算所有環保設施的總樓面面積。  
 
32.  發展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當局是根據有關的

《聯合作業備考》所訂的清楚明確的準則和條件，推行

有關政策。發展商須按照標準收費率，就若干環保設施

支付額外地價，除非有關的土地契約屬不限制土地用途

契約，又或是沒有對最大總樓面面積作出限制。有關過

程具透明度，沒有任何漏洞。運輸及房屋局規定發展商

在住宅物業的售樓說明書提供充分資料，保障物業買家

的權益。她同意必須處理樓宇體積增加所帶來的影響。

在此方面，推動樓宇環保設施的政策可能與其他旨在達

致優質居住環境的政策背道而馳。因此，當局必須進行

全面檢討。  
 
33.  陳鑑林議員表示，有關政策改善了有關居民的

居住環境。在有關發展項目中為居民設置會所和泳池等

公用設施，可以與類似的公共設施互相補足。就這點而

言，有關政策會令社會得益。雖然實用面積增加會令發

展商獲取更多利潤，令他們受惠，但他們亦須為設有環

保設施的建築物繳付較高的建築和設計費用。鑒於有關

政策對發展密度造成的影響受到關注，他支持進行檢

討。儘管如此，他希望發展環保設施的空間不會因進行

檢討而被扼殺。他建議政府當局在進行檢討時應聽取地

產界和公眾的意見，以及考慮可有助改善居住環境的其

他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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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發展局局長 在回應時感謝陳鑑林議員提出意

見，並表示政府當局在處理此事時會求取平衡。關於新

建築物的設計，屋宇署現正進行一項有關可持續建築設

計的研究，該項研究的結果可為有關檢討提供有用資料。 
 
35.  劉秀成議員認同政府當局應進行更多工作，推

廣良好的建築設計。他表示，推動樓宇環保設施的政策

是經過主管規劃、屋宇及政地事宜的當局詳細考慮後才

制訂而成，市民大眾亦接受有關政策，政府當局不應將

其終止。有關主管當局在就計算總樓面面積給予豁免及

評估所須繳付的地價方面，一直非常審慎。他並無察覺

到有關政策被濫用或偏袒發展商。他支持進行檢討，但

檢討應盡量全面，範圍亦應涵蓋檢討《建築物條例》就

上蓋面積所訂的不當限制。  
 
36.  田北俊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是一名發展商。

他表示，單是地價已佔去一個發展項目三分之二的成

本。他支持推廣可持續的新建築設計的措施，但發覺現

有規管架構對於推廣新建築設計沒有幫助。他認為在進

行檢討時適當地平衡各方的利益十分重要。至於就保障

物業買家所表達的關注，他認為政府當局應把重點放在

未完成住宅單位的銷售方面，因為準物業買家不能檢查

未完成的單位，以了解單位的實用率，他們只能參考售

樓說明書所載的資料。  
 
37.  蔡素玉議員表示不應豁免計算部分環保設施的

總樓面面積，因為該等設施只不過是一些令物業增值的

設施。她認為應豁免計算作回收用途的設施的總樓面面

積。她又要求當局澄清通往公共空中花園的通道是開放

予公眾使用，抑或只限居民使用，以及當局會否豁免計

算為減低噪音水平而建造的雙層玻璃窗及較厚的牆壁所

佔的總樓面面積。  
 
38.  發展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相關的《聯合作業

備考》所涵蓋的 12項環保設施，是在經過廣泛的公眾諮

詢後擬定的。在鼓勵物料回收的設施方面，根據《建築

物 (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垃圾槽 )規例》，垃圾房及物料回

收室的總樓面面積會獲豁免計算。屋宇署署長澄清，《聯

合作業備考》所提述的公共空中花園並非公共設施，因

此只限有關樓宇的住戶使用。根據相關的《聯合作業備

考》，非結構預製外牆的總樓面面積會獲豁免計算。由

於雙層玻璃窗不大可能厚於牆壁，在大部分情況下該類

窗戶所佔的總樓面面積會獲豁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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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陳婉嫻議員表示，由於在樓宇發展項目加入環

保設施是現今的趨勢，她質疑當局是否仍須豁免計算環

保設施的總樓面面積，作為一項鼓勵措施。她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終止現行政策。在諮詢方面，她詢問當局會否

為公眾及地產界舉辦諮詢論壇，並促請政府當局確保行

事具透明度及與各持份者保持對話。  
 
40.  發展局局長在回應時表示，為確保政策可持續

推行，政府當局在檢討完成之前，不會於現階段終止或

改變現行政策。政府當局會繼續諮詢各持份者。至於設

有環保設施的樓宇發展項目深受歡迎，政府當局是否仍

須就提供環保設施，向發展商提供經濟誘因此事，她表

示她不能揣測發展商就是否提供某些設施作出的決定。

舉例而言，設於每層樓面的物料回收室亦會獲豁免計入

總樓面面積，但在名下發展項目中提供該等設施的發展

商為數甚少。  
 
 

X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9月 23日  


